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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0         证券简称：安控科技        公告编码：2016‐270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追加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法人股东北京

鸿基大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大通”）、北京鸿海清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海清”）及自然人股东李新先生的承诺函，承诺其自愿遵守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规定，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分别自原董事斯一鸣先生、原监事张建平先生申报离职之日起半年

内，不转让其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1、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1）北京鸿基大通投资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    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斯一鸣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07月27日 

营业期限：2001年07月27日至2021年07月26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顾问、科技开发、技术培训、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承办展览展示；销售：机电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展材料、化工产

品、五金交电、汽车配件、针纺织品；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鸿基大通的法定代表人斯一鸣先生为公司离任董事。 

（2）北京鸿海清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中路三号楼南段3层3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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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斯一鸣 

注册资本：50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07月11日 

营业期限：2006年07月11日至2026年07月10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

咨询、企业策划。 

鸿海清的法定代表人斯一鸣先生为公司离任董事。 

（3）李新先生，其近亲属张建平先生为公司离任监事。 

2、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情况的说明 

北京鸿基

大通投资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6,456,276 1.115 
斯一鸣先生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因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斯一鸣

先生离职后半年内（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7 年 5 月 25 日）不

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368,824 3.346 

合计： 25,825,100 4.461 

北京鸿海

清科技有

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550 0.008 
斯一鸣先生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因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斯一鸣

先生离职后半年内（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7 年 5 月 25 日）不

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9,139,650 1.579 

合计： 9,186,200 1.587 

李新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000 0.004 
张建平先生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因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不

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自张建平

先生离职后半年内（即 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7 年 5 月 25 日）

李新先生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000 0.013 

合计： 100,000 0.017 

3、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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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鸿海清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0.518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1、鸿基大通承诺：自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原董事斯一鸣先生离任后

半年内（即自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5月25日）不转让鸿基大通持有的公司股

份，如违反前述承诺转让锁定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由此给公司

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委托公司董事会办理申请锁定股份的相关手续。 

2、鸿海清承诺：自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原董事斯一鸣先生离任后半

年内（即自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5月25日）不转让鸿海清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违反前述承诺转让锁定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

的全部损失，同时委托公司董事会办理申请锁定股份的相关手续。 

3、李新先生承诺：自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原监事张建平先生离任后

半年内（即自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5月25日）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违反前述承诺转让锁定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由此给公司造成

的全部损失，同时委托公司董事会办理申请锁定股份的相关手续。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督促法人股东鸿基

大通、鸿海清及自然人股东李新先生严格遵守承诺，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

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其履行违约责任。公司董事会将在本公告披露后

的两个交易日内完成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手续。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追加锁定的承诺函；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1 日 




